
 

 

 

ICS   23.140 

CCS   

 HBZXL 

J 72 

河 北 省 中 小 企 业 服 务 联 合 会 团 体 标 准 

T/XXX XXXX—XXXX 
      

 螺杆压缩机机壳用灰铸铁件技术条件 
 

Specification for gray iron castings for screw compressor casing      

 

 

（征求意见稿）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XXXX - XX - XX发布 XXXX - XX - XX实施 

河北省中小企业服务联合会  发 布 

河
北
省
中
小
企
业
服
务
联
合
会



T/XXX XXXX—XXXX 

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责任。 

本文件由河北省中小企业服务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兴盛机械有限公司、河北屹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专精特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左保堂、张増林、尚同昌、李化芳、宋步学、刘永娜、王书锋、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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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杆压缩机机壳用灰铸铁件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螺杆压缩机机壳用灰铁铸件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和

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呋喃树脂砂型铸型工艺生产螺杆压缩机灰铸铁机壳及其他灰铸铁构件等。其他类

似的容积式回转压缩机灰铸铁机壳及其他灰铸铁构件可参照执行。采用其他砂型或导热性与砂型相当的

铸型工艺生产压缩机灰铸铁机壳及其他灰铸铁构件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231.1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 试验方法 

GB/T 5611  铸造术语 

GB/T 6060.1-2018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 第1部分：铸造表面 

GB/T 39428  砂型铸钢件 表面质量目视检测方法 

GB/T 4336  碳素钢和中低合金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法（常规法） 

GB/T 5678-2013 铸造合金光谱分析取样方法 

GB/T 6414  铸件 尺寸公差、几何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 

GB/T 7216  灰铸铁金相检验 

GB/T 9439  灰铸铁件 

GB/T 11351-2017 铸件重量公差 

GB/T 20066  钢和铁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JB/T 7526  铸造用自硬呋喃树脂 

JB/T 5442  容积式压缩机重要零件的磁粉检测 

JB/T 5947  工程机械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B/T 7711  灰铸铁件热处理 

JB/T 9218  无损检测 渗透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5611及GB/T 943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螺杆压缩机 screw compressor 

通过两个在机壳（气缸）内的螺旋形转子，按一定的传动比相互啮合回转而压送气体的一种回转压

缩机。 

[来源：JB/T7662-2017，3.1] 

 3.2 

机壳 casing 

多轴回转压缩机中包容转子并与转子共同构成压气工作腔室或基元容积的零件。 

[来源：JB/T7662-2017，6.1] 

 3.3 

灰铸铁件机壳 gray iron casing 

采用呋喃树脂砂型工艺铸造的符合灰铸铁各项指标要求的压缩机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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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基本要求 4.1 

铸件应按本文件及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设计图样、工艺文件及检验规程等技术文件制造。 

生产方法 4.2 

4.2.1 呋喃树脂砂型铸型工艺 

铸件采用呋喃树脂砂型铸型工艺，呋喃树脂材料的选用、造型工艺及安全规范等，应符合JB/T 7526

的规定，并严格按制造商工艺文件及检验检测规程执行。 

4.2.2 其他砂型铸型工艺 

铸件采用其他砂型或导热性与砂型相当的铸型工艺方法时，需由供需双方在合同中明确。 

化学成分 4.3 

4.3.1 一般要求 

铸件的化学成分由供方自行确定，可不作为铸件的验收依据。 

化学成分的选取，应能保证铸件材料满足本文件所规定的力学性能和金相组织的要求。 

如需方技术条件中包含化学成分要求时，应按需方规定执行。检验频次和数量由供需双方商定。 

4.3.2 硫磷含量 

含硫量应控制在0.04%～0.12%；重要零部件含磷量应低于0.07%，一般零部件含磷量应低于0.10%。 

力学性能 4.4 

4.4.1 铸件材料牌号应参照 GB/T 9439中材料的分级方法。材料牌号和抗拉强度应符合表 1的规定，

并作为铸件的验收依据。 

表1 材料牌号和抗拉强度 

牌号 

铸件壁厚 

mm 

最小抗拉强度 

Rm（强制性值）（min） 铸件本体预期 

抗拉强度Rm(min)MPa 
＞ ≤ 

单铸试棒 

MPa 

附铸试棒试块 

MPa 

HT200 

5 10 

200 

- 205 

10 20 - 180 

20 40 170 155 

40 80 150 130 

80 150 140 115 

150 300 130 - 

HT225 

5 10 

225 

- 230 

10 20 - 200 

20 40 190 170 

40 80 170 150 

80 150 155 135 

150 300 145 - 

HT250 

5 10 

250 

- 250 

10 20 - 225 

20 40 210 195 

40 80 190 170 

80 150 170 155 

150 300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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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牌号 

铸件壁厚 

mm 

最小抗拉强度 

Rm（强制性值）（min） 铸件本体预期 

抗拉强度Rm(min)MPa 
＞ ≤ 

单铸试棒 

MPa 

附铸试棒试块 

MPa 

HT275 

10 20 

275 

- 250 

20 40 230 220 

40 80 205 190 

80 150 190 175 

150 300 175 - 

HT300 

10 20 

300 

- 270 

20 40 250 240 

40 80 220 210 

80 150 210 195 

150 300 190 - 

 

4.4.2 铸件的表面硬度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单铸试棒的抗拉强度和硬度值 

材料牌号 最小抗拉强度Rm(min)MPa 布氏硬度HBW 

HT200 200 150～230 

HT225 225 170～240 

HT250 250 180～250 

HT275 275 190～260 

HT300 300 200～275 

注1：有硬度要求的铸件，应在产品设计图样上注明，并作为验收依据. 

注2：硬度可以在单铸试棒上测试，也可以在客户合同技术条件中规定的铸件某位置上测试。 

金相组织 4.5 

铸件的金相组织应符合表3的规定，并作为验收依据。 

表3 铸件的金相组织 

基体组织 石墨分布形状及大小 磷共晶分布形状 磷共晶－碳化物复合物 

珠光体≥90%+少量铁素体 
A型片状石墨≥90%，石墨长度

4～5级 
不应有网状分布 

允许存在点块状磷共晶≤1%，

碳化物≤1% 

原料要求 4.6 

4.6.1 生铁原料 

4.6.1.1 应采用优质低硅 Q10生铁作为铸件原料，其化学成分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4 优质低硅 Q10生铁化学成分 

牌号 C Si 
Mn P S Ti 

1组 1级 2类 1档 

Q10 ≥4.0% ≥0.60% ≤0.10% ≤0.04% ≤0.03% ≤0.065% 

4.6.1.2 应进行碳、硅、锰、磷、硫、钛元素含量的入厂测定。 

4.6.2 废钢原料 

4.6.2.1 选用废钢作为铸件原料时，化学成分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5 废钢化学成分 

原料名称 元素含量/% 

压块废钢 C Si Mn P S Cr 

河
北
省
中
小
企
业
服
务
联
合
会



T/XXX XXXX—XXXX 

4 

原料名称 元素含量/% 

0.02～0.40 0.02～0.40 0.20～0.60 ≤0.05 ≤0.05 ≤0.25 

注1：废钢厚度应≥1.0 mm。 

注2：单块废钢锈蚀面积应≤20%，且供应商仓储、运输过程应有防锈保护。 

4.6.2.2 应进行碳、硅、锰、磷、硫、铬元素含量的入厂测定。 

加工要求 4.7 

4.7.1 几何形状与尺寸 

4.7.1.1 铸件的几何形状和尺寸应符合需方图样和技术要求。 

4.7.1.2 未注铸造圆角半径应为壁厚的 1/6～1/4。 

4.7.1.3 错型应不大于壁厚公差之半，且单边应不大于 1.5 mm，并应铲磨平整。 

4.7.2 尺寸公差 

铸件的尺寸公差应符合需方图样和技术要求。如需方无特殊要求时，外形尺寸公差应不低于GB/T 

6414规定的DCTG9级；壁厚和筋厚公差应不低于GB/T 6414规定的DCTG10级。 

4.7.3 加工余量 

铸件毛坯预留加工余量应控制在1 mm～3.5 mm，且应符合GB/T 6414中F～H级的要求。 

加工余量推荐值见表6。 

表6 铸件加工余量推荐值 

单位为毫米 

最大尺寸 推荐加工余量 

＞ ≤ 1 2 3 3.5 

- 40 √    

40 63 √    

63 100  √   

100 160  √   

160 250  √   

250 400   √  

400 630   √  

630 1000   √  

1000 1600   √  

1600 2500    √ 

重量公差 4.8 

铸件的重量公差应符合需方图样和技术要求。如需方无特殊要求时，应按GB/T 11351-2017附录B

规定的MT8～MT12级选取。 

表面质量 4.9 

4.9.1 一般要求 

4.9.1.1 铸件表面精糙度应符合产品设计图样，且应符合 GB/T 6060.1-2018 中 Ra25～Ra50要求，且

不超过 Ra25的表面积比例应不小于 70%。 

4.9.1.2 铸件表面应完好，不应有缩孔、气孔、裂缝、氧化皮、砂眼和其他类似的有害缺陷。铸件表

面应用喷砂、喷丸、化学清洗或其他标准方法进行清理，所有铸型-分型飞边、浇口和冒口的残留应铲

除、锉光或磨平。 

4.9.1.3 铸件内腔缺陷不应焊补，外表面出现直径小于 4 mm，深度小于 2 mm 砂眼、孔穴类缺陷应磨

平，不应焊补。 

4.9.1.4 铸件的非加工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 

4.9.2 铸造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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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件不应存在有影响结构强度和使用性能的裂纹、冷隔和缩松等缺陷。 

铸件表面不应存在超出加工余量1/2的铸造缺陷。 

铸件非加工表面应光洁、平整，在每400 cm
2
面积内，允许存在的表面缺陷最大直径、深度和凸起

高度、数量和间距不应超过表7的规定。 

表7 铸件表面允许缺陷值 

最大直径/mm 缺陷深度和凸起高度/mm 缺陷数量/个 缺陷间距/mm 

＜2 ≤2 ≤10 ≥10 

2～4 ≤3 ≤5 ≥20 

4～5 ≤4 ≤2 ≥200 

＞5 - 不应存在 - 

注1：缺陷内部应无向内延伸，缺陷内残渣应清除干净。 

注2：对大面积存在的最大直径不超过φ2 mm的缺陷区域，应打磨光滑至圆滑过渡。 

注3：铸件缺陷最大深度，不应超过缺陷处壁厚尺寸的1/4；局部位置（仅限于筋板、底脚凸台、法兰边缘）最大深

度不允许超过缺陷处壁厚尺寸的1/3。 

注4：对于缺陷面积和深度较大的缺陷，应提交需方确认。 

缺陷修复 4.10 

4.10.1 对于未超出 4.9.2表 7规定的缺陷，可通过打磨修复，达到光滑至圆滑过渡。对于超出 4.9.2

表 7规定以外的缺陷或其他超标缺陷不应进行焊补修复处理。 

4.10.2 不承压部位征得需方同意的焊补区域可采用焊补方法进行修复。焊补修复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焊补前应将缺陷部位清理干净，露出金属本色，确保焊补质量； 

b) 根据铸件的材质、形状、结构和使用要求及焊接环境情况，严格按焊补工艺规范操作； 

c) 焊补深度应不超过焊补所在部位壁厚的 1/4； 

d) 焊补后应确保铸件不产生裂纹、变形和白口等缺陷； 

e) 加工面焊补后，其焊补处和过渡区与本体的硬度差应不超过 25 HBW； 

f) 焊补后应消除焊接应力； 

g) 因耐压试验渗漏进行的焊补，焊补后应重新进行耐压试验； 

h) 无耐压试验要求的零件焊补后，应按 JB/T 9218 的规定经渗透检测或按 JB/T 5442 的规定经

磁粉检测无裂纹为合格。 

热处理 4.11 

4.11.1 基本要求 

铸件的热处理应符合产品设计图样要求，且应符合JB/T 7711的规定。 

铸件可采取人工时效方式或其他适宜地消除应力处理方式进行去应力处理。 

4.11.2 热处理控制 

铸件的热处理应严格按照供方工艺文件及检验检测规程进行操作，并符合下列控制规范： 

a) 铸件在热处理炉内的恒温阶段，其炉温均匀化范围要求控制在±5 ℃；  

b) 最小恒温时间应不少于 3 h，且当铸件壁厚（关键壁厚平均值）大于 26 mm 时，壁厚每增加

25 mm，保温时间增加 1 h； 

c) 应按照供方热处理工艺文件，严格控制铸件入炉温度、升温速度、降温速度等热处理工艺参

数； 

d) 供方应提供完整的热处理“温度-时间”自动记录工艺曲线及热处理报告。 

耐压试验 4.12 

4.12.1 水压试验 

机壳或产品设计图样或合同技术要求等有水压试验要求的铸件应进行水压试验。 

水压试验压力应为1.5倍的工作压力。 

经试验无渗漏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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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气压试验 

对于不便于水压试验的机壳或其他铸件，允许采用气压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气压试验压力应为1.15倍的工作压力。 

试件在试验水槽中不冒气泡为合格。 

致密性试验 4.13 

对于有致密性要求的铸件应根据需方合同中技术条件的约定按产品设计图样要求及供方致密性试

验操作规范进行操作。 

5 试验方法 

基本要求 5.1 

采用资料审查方式，审查铸件用产品设计图样、工艺文件、检验检测规程是否完整齐全，并按质量

管理体系要求经审查批准。 

生产方法 5.2 

采用现场目测及技术文件审查方式，审查生产工艺文件及其他实际执行情况符合4.2的规定。 

化学成分 5.3 

铸件的化学成分分析应按GB/T 20066、GB/T 5678-2013的规定进行取样，然后按照GB/T 4336的规

定进行光谱化学分析测定。 

化学成分含量满足4.3的规定为合格。 
注： 铸件化学成分分析检验可在铸态试块中取样，也可用硬度试块代替。 

力学性能 5.4 

5.4.1 拉伸试验 

5.4.1.1 铸件的拉伸试验，应按 GB/T 9439的规定进行取样，然后按 GB/T 228.1的规定进行试样制备

及拉伸试验。 

5.4.1.2 铸件的抗拉强度符合 4.4.1的规定为合格。 

5.4.1.3 每批铸件至少应进行一次拉伸试验，试验时先用一根拉力试样进行试验，试验合格，则该试

样所代表的铸件即为合格；若试验不合格，则可以从同批试样中另取两根试验，两根均合格，则该批铸

件复验合格，若仍有一根不合格，则该批铸件为不合格。 

5.4.1.4 由于下列原因之一，造成试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则该试验无效，应按 5.4.1 的规定重新试

验：  

a) 试样在试验机上安装不当或试验机操作不当； 

b) 试样表面有铸造缺陷或试样切削加工不当（如试样尺寸、过渡圆角、粗糙度不符合要求等）； 

c) 试样断在平行段外； 

d) 试样拉断后，断口上有铸造缺陷。 

5.4.2 表面硬度测定 

5.4.2.1 铸件的硬度试验，应按 GB/T 9439的规定进行取样，然后按 GB/T 231.1的规定进行试样制备

及硬度试验。 

5.4.2.2 铸件的表面硬度符合 4.4.2的规定为合格。 

5.4.2.3 有硬度要求的铸件每批至少应抽检一件，同一铸件硬度应检验 3点，取其平均值，但 3 点硬

度值差不应大于 25 HBW。 

金相组织 5.5 

5.5.1 铸件的金相组织，应按 GB/T 9439 的规定进行取样，然后按 GB/T 7216 的规定进行试样的制备

及金相组织分析检验。 

河
北
省
中
小
企
业
服
务
联
合
会



T/XXX XXXX—XXXX 

7 

5.5.2 铸件的金相组织符合 4.5的规定为合格。 

5.5.3 有金相组织要求的铸件，每批至少应检一件。 

原料 5.6 

5.6.1 应按 5.3的方法和要求进行原料的化学元素分析。 

5.6.2 原料的化学成分含量应分别满足 4.6.1对生铁原料及 4.6.2对废钢原料的规定为合格。 

5.6.3 生铁原料每批随机抽样应不少于 3次，废钢原料每批随机抽样应不少于 6次。 

加工要求 5.7 

5.7.1 几何形状与尺寸 

按照GB/T 39428的要求，采用目测和常规量检具测量进行铸件几何形状、铸件尺寸的检验，符合

4.7.1的规定为合格。 

5.7.2 尺寸公差 

按照5.7.1的方法进行检验，符合4.7.2的规定为合格。 

5.7.3 加工余量 

采用常规量检具、测厚仪等进行铸件加工余量的检验，符合4.7.3的规定为合格。 

重量公差 5.8 

按照GB/T 11351-2017的规定，采用称重方式，并结合理论计算及合同约定进行铸件重量公差的判

定，符合4.8及GB/T 11351-2017的要求为合格。 

表面质量 5.9 

按照GB/T 39428的要求，采用目测、常规量检具测量、检测样板、对比样块对比判定等方法，进行

铸件表面质量的检验与判定，符合4.9的要求为合格。 

缺陷修复 5.10 

5.10.1 采用 5.9的方法进行检验与判定，符合 4.9及 4.10.1 的要求为合格。 

5.10.2 铸件缺陷经补焊修复后，应采用 5.9的方法进行检验与判定，符合 4.9及 4.10.1 的要求为合

格。 

5.10.3 不承压部位征得需方同意的焊补区域，焊补后应按 5.12的要求重新进行耐压试验合格。 

5.10.4 不承压部位征得需方同意的焊补区域，无法重新进行耐压度时，应按 JB/T 9218 进行渗透检测

或按 JB/T 5442进行磁粉检测，无裂纹为合格。 

热处理 5.11 

铸件热处理应按照JB/T 7711所规定的工艺控制要求与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并符合4.11的规定。 

耐压试验 5.12 

5.12.1 水压试验 

应根据4.12.1要求按以下方法与要求进行水压试验： 

—— 应采用洁净的水，在专用水压试验台上，进行逐件试验； 

—— 水压试验压力为 1.5倍的工作压力； 

—— 试验应严格按供方水压试验操作规范进行操作： 

 应缓慢升压至试验压力； 

 在试验压力下稳压30 min，且不得以泵维持压力； 

 将压力降至工作压力，并在工作压力下仔细检查，无渗漏为合格。 

5.12.2 气压试验 

应根据4.12.2要求按以下方法与要求进行气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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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件应采用洁净的空气或其他惰性气体，在专用气压试验台上进行逐件试验； 

—— 气压试验压力为 1.15 倍的工作压力； 

—— 试验应严格按制造商气压试验操作规范进行操作： 

 应缓慢升压至试验压力； 

 在试验压力下保压5 min； 

 在稳压时间内，试讲件在试验水槽中不冒气泡为合格。 

致密性试验 5.13 

应根据4.13要求采用煤油渗漏进行致密性试验。 

6 检验规则 

取样规则 6.1 

取样批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由同一包铁液浇注的铸件规定为一个取样批次； 

b) 如果一个铸件的重量大于 2 000 kg时，应单独成为一个取样批次； 

c) 在某一时间间隔内，如炉料、工艺条件或化学成分有变化时，在此期间连续熔化的铁液浇铸

的所有铸件，无论时间间隔有多短，都作为一个取样批次； 

d) 当连续不断地熔化大量铁液时，每一个取样批次的最大重量不应超 2 h内所浇注的铸件重量。 

检验分类 6.2 

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两类。 

6.2.1 出厂检验 

每件铸件产品，均应经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2.2 型式检验 

铸件产品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生产或老产品转场生产前的试制； 

b) 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三年进行一次； 

d) 产品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检验项目 6.3 

6.3.1 一般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的具体检验项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频次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8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频次 

1 基本要求 - ● 4.1 5.1 / 首检；批检 

2 生产方法 - ● 4.2 5.2 / 首检；批检 

3 化学成分 ● - 4.3 5.3 / 每批≥1件（合同要求时） 

4 力学 

性能 

拉伸试验 ● ● 4.4.1 5.4.1 / 每批≥1个 

5 表面硬度测定 ● ● 4.4.2 5.4.2 / 每批≥1件（合同要求时） 

5 金相组织 ● ● 4.5 5.5 / 每批≥1件（合同要求时） 

6 原料 ● ● 4.6.1；4.6.2 5.6 / 批检 

7 
加工 

要求 

几何形状与尺寸 ● ● 4.7.1 5.7.1 / 关键尺寸全检，其他抽检 

8 尺寸公差 ● ● 4.7.2 5.7.2 / 首检；抽检 

9 加工余量 ● ● 4.7.3 5.7.3 /首检；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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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频次 

10 重量公差 ● ● 4.8 5.8 / 首检；抽检 

11 表面质量 ● ● 4.9 5.9 / 逐件检 

12 缺陷修复 ● - 4.10 5.10  / 逐件检 

13 热处理 ● ● 4.11 5.11 / 批检 

14 耐压 

试验 

水压试验 ● ● 4.12.1 5.12.1 / 逐件检 

15 气压试验 ● ● 4.12.2 5.12.2 / 逐件检（有要求时） 

16 致密性试验 ● ● 4.13 5.13 /（有要求时） 

注： “●”表示应检验项目；“-”表示不必检验项目。 

6.3.2 特殊检验项目 

若需方有特殊检验项目和特殊要求，应在合同技术条件中约定，并按约定项目和要求进行检验与试

验。 

6.3.3 试验数据报告及试样保存 

试验数据报告和试样的保存应符合GB/T 9439的规定。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7.1 

7.1.1 铸件如允许在非加工面上进行标志，标志的内容、形式、位置、尺寸等应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但应注意不应使铸件质量受到损伤； 

7.1.2 当无法在铸件上做出标志时，标志可打印在附于每批铸件的标签上； 

7.1.3 铸件出厂时应有检验合格证，其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制造商名称； 

b) 铸件名称； 

c) 材质牌号； 

d) 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 

包装 7.2 

7.2.1 包装要求 

7.2.1.1 铸件产品包装应符合 JB/T 5947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a) 铸件加工完成即应在加工连接面涂防锈脂，对螺纹孔进行防护，在包装前应复核防护情况符

合产品设计图样及工艺文件后，方可进行包装； 

b) 包装应采用可回收或可降解的绿色节能环保型包装材料。 

7.2.1.2 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等相关技术资料及装箱清单。 

7.2.1.3 应附有完整质量检验检测报告，且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制造商名称； 

b) 铸件名称、铸件代码； 

c) 铸件图号、订货合同号； 

d) 铸件材料牌号、供需双方商定的检验检测项目的完整检验检测数据报告； 

e) 制造日期、生产批次编号； 

f) 供货协议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7.2.2 包装标识 

包装标识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且包装箱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产品型号； 

c) 制造商名称及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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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制造商地址及联系电话。 

运输 7.3 

铸件产品应采用常规运输工具进行运输，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产品运输时应采取有效的防雨雪、防挤压和碰撞等防护措施； 

b) 产品运输和搬运过程中应轻搬轻放，应避免磕碰及其他重物挤压，且不应与对产品产生不良

影响的化学品混装； 

c) 产品与车辆的接触面，应垫木板或橡胶板，运输时应罩防雨篷布，保证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不

受潮生锈。 

贮存 7.4 

铸件产品应贮存在室内仓库内，并符合下列要求： 

a)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良好，温度为-25 ℃～40 ℃，相对湿度不大于 80%，且无腐蚀性介质的室

内； 

b) 长期存放时须加罩防尘薄膜，在加工表面涂防锈油脂，并有可靠的防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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